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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

繼政府於2023年4月17日頒發的第13號法令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後，公安部
所制定之《網絡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活動違法行爲行政制裁》的法令草案進
入最後修法階段。預計本草案將於下個月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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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文…

根據本所取得的草案版本，彙列以下重要規定:

• 針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行為，例如未獲得資料主體的同意、未發出個人資料處理通知、未刪除
和銷毀個人資料、未依法發佈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內部準則、違反與行銷和廣告經營活動有關的個
人資料保護行為(首次違法)，可被處以最高兩億越南盾的罰款。

• 其他不法行為，例如未在法定期限內（i）提交關於個人資料處理影響的評估報告，或（ii）未提交
關於跨境傳輸個人資料影響的評估報告，可被處以1.4億至2億越南盾的罰款。

• 更重要的是，該草案中提及在特定情況下，政府可以針對違反法規者進行逞處，並以其越南前一會
計年度總收入處以最高5%的罰款，

• 如:

➢ 在行銷和廣告經營活動中第二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規定，;

➢ 第二次違反非法收集、轉移、買賣個人資料規定;

➢ 在處理個人資料或跨境傳輸個人資料時未能採取適當保護措施，導致超過500萬人次的越南
公民個人資料的損失。

• 除上述金錢罰款外，違規者也要承受其他行政制裁，例如暫停營業或暫停處理個人資料1-3個月、
公開道歉、刪除和銷毀非法處理的個人資料等。

我們將繼續關注該法令草案的進度並及時更新最新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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